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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“营改增”后收入分类核算的纳税筹划

例1：河北省美集公司在“营改增”试点后被认定为增

值税一般纳税人，2014年 1月共取得营业额（销售额）600
万元，其中提供设备租赁取得收入 400万元（含税）、对境

内单位提供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取得收入200万元（含税），

当月可抵扣的进项税额为30万元。请对其进行纳税筹划。

筹划思路：纳税人应当尽量将不同税率的货物或应

税劳务分别核算，以适用不同的税率，从而规避从高适用

税率，进而减轻企业负担。

方案一：未分别核算销售额。应纳增值税=600÷（1+
17%）×17%-30=57.18（万元）。

方案二：分别核算销售额。应纳增值税=400÷（1+
17%）×17%+200÷（1+6%）×6%-30=39.44（万元）。

由此可见，方案二比方案一少缴纳增值税 17.74万元

（57.18－39.44），因此，应当选择方案二。

筹划点评：分别核算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大核算成本，

但若分开核算后的节税额比较大，则核算成本的增加是

非常值得的。

二、“营改增”后小规模纳税人转化为一般纳税人的

纳税筹划

例 2：山东省汇信咨询服务公司于 2013年 8月 1日起

被纳入“营改增”试点范畴，试点实施前应税服务年销售

额为 450万元（不含税），试点以后可作为小规模纳税人。

而若申请成为一般纳税人，则可抵扣进项税额为18万元。

请对其进行纳税筹划。

筹划思路：对于年应税销售额未超过500万元以及新

开业的试点纳税人，若经测算发现作为增值税一般纳税

人更有利，则应当在满足有固定生产经营场所以及会计

核算健全这两个条件的基础上，主动向主管税务机关申

请成为一般纳税人。

方案一：仍作为小规模纳税人。则应纳增值税=450×

3%=13.5（万元）。

方案二：在满足有固定生产经营场所以及会计核算

健全这两个条件的基础上，主动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成

为一般纳税人。则应纳增值税=450×6%-18=9（万元）。

由此可见，方案二比方案一少缴纳增值税 4.5万元

（13.5－9），因此，应当选择方案二。

筹划点评：通过主动创造条件来满足税法规定，是纳

税筹划常用的思路。但应当注意的是，企业一旦转化为一

般纳税人，就不能再恢复为小规模纳税人。

三、“营改增”后一般计税方法与简易计税方法选择

的纳税筹划

例 3：陕西省的甲公司是一家设备租赁公司，于 2013
年 8 月 1 日起“营改增”试点，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。

2013年10月1日，甲公司将其2013年2月购进的3台设备

对外租赁给乙公司，租期为 1年，共收取租赁费 100万元

（含税），租赁结束时甲公司收回该设备继续用于出租。甲

公司2013年10月1日 ~ 2014年9月30日可抵扣进项税额

共为1万元。请对其进行纳税筹划。

筹划思路：“营改增”试点一般纳税人将该地区试点

实施之前购进的有形动产对外提供经营租赁时，由于该

有形动产在试点前购进，当时其进项税额不予抵扣，这样

在其试点后可抵扣的进项税额较少，因此一般选择适用

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缴纳增值税，可达到节税的目的。

方案一：选择一般计税方法。则甲公司应纳增值税=
100÷（1+17%）×17%-1=13.5（万元）。

方案二：选择简易计税方法。则甲公司应纳增值税=
100÷（1+3%）×3%=2.9（万元）。

由此可见，方案二比方案一少缴纳增值税 10.6万元

（13.5-2.9），因此，应当选择方案二。

筹划点评：“营改增”试点一般纳税人在试点期间提

供有形动产经营租赁服务，一旦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

【摘要】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“营改增”于2013年8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，本文通过案例对

其纳税筹划进行阐述，以期帮助“营改增”企业用好税收政策，获取税收利益。

【关键词】营改增 纳税筹划 起征点

“营改增”全国推开后的纳税筹划

梁文涛

（山东经贸职业学院会计学院 山东潍坊 261011）



□财会月刊·全国优秀经济期刊

□·74·2014.1上

计算缴纳增值税，在 36个月内就不得变更了。因此，企业

应当权衡利弊，综合考虑，慎重选择计税方法。

四、“营改增”后接受运输劳务方式选择的纳税筹划

例 4：甲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，2013年 10月欲接

受一家企业提供的交通运输服务，现有以下四种方案可

供选择：一是接受乙企业（一般纳税人）提供的运输服务，

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发票上注明的价款为31 000元（含

税）；二是接受丙企业（小规模纳税人）提供的运输服务，

取得由税务机关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，价税合计为 30
000元；三是接受丁企业（小规模纳税人）提供的运输服

务，取得普通发票，价税合计为 29 000元；四是接受铁路

运输部门提供的铁路运输服务，取得普通发票，金额为

30 000元。城建税税率为7%，教育费附加征收率为3%。请

对其进行纳税筹划。

筹划思路：由于交通运输业在全国推行“营改增”后，

以前的按运输费用结算单据计算进项税额的方式已无必

要。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全国开展交通运输业和

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税收政策的通

知》（财税［2013］37号）取消了财税［2011］111号文件规定

的两项运输费用进项税额的抵扣政策：①取消了试点纳

税人和原增值税纳税人，按交通运输费用结算单据上注

明的运输费用金额和 7%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的政策；

②取消了试点纳税人接受试点小规模纳税人提供的交通

运输服务，按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金额和 7%的扣除率计

算进项税额的政策。财税［2011］111号文件的上述政策被

取消后，纳税人除了取得铁路运输费用结算单据外（由于

2013年 8月 1日之后交通运输业中只有铁路运输未实行

“营改增”），将统一按照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票面税额抵扣

进项税额。

接受运输劳务的企业应当综合考虑接受运输服务的

价格和可抵扣的进项税额两方面因素。对于存在的可抵

扣的进项税额（会使增值税税负减轻），又会相应地减少

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。这样我们可通过比较不同方案下

的现金净流量或现金流出量的大小，最终选择现金净流

量最大或现金流出量最小的方案。

方案一：接受乙企业（一般纳税人）提供的运输服务，

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发票上注明的价款为31 000元（含

税）。则甲企业现金流出量=31 000-31 000÷（1+11%）×
11%×（1+7%+3%）=27 620.721（元）。

方案二：接受丙企业（小规模纳税人）提供的运输服

务，取得由税务机关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，价税合计为

30 000 元。则甲企业现金流出量=30 000-30 000÷（1+
3%）×3%×（1+7%+3%）=29 038.835（元）。

方案三：接受丁企业（小规模纳税人）提供的运输服

务，取得普通发票，价税合计为 29 000元。则甲企业现金

流出量=29 000（元）。

方案四：接受铁路运输部门提供的铁路运输服务，取

得普通发票，金额为 30 000元。则甲企业现金流出量=30
000-30 000×7%×（1+7%+3%）=27 690（元）。

由此可见，方案一比方案二现金流出量少 1 418.114
万元（29 038.835-27 620.721），方案一比方案三现金流出

量少 1 379.279万元（29 000-27 620.721），方案一比方案

四现金流出量少 69.279万元（27 690-27 620.721），因此，

应当选择方案一。

筹划点评：选择接受运输服务的方式时，不能仅考虑

价格和税负因素，还应考虑对方提供的运输服务的质量、

信用、耗用时间等多种因素。

五、“营改增”后起征点的纳税筹划

例 5：个体工商户李某为“营改增”试点小规模纳税

人，2013年10月取得咨询服务收入20 601元（含税），当地

规定的增值税起征点为 20 000元。请对其进行纳税筹划

（假设不考虑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）。

筹划思路：在涉及起征点的情况下，若销售收入刚刚

达到或超过起征点，则应减少收入使其在起征点以下，以

便享受免税待遇。

方案一：将月含税销售收入额仍保持为 20 601元水

平。则不含税销售收入额=20 601÷（1+3%）=20 000.97
（元），超过当地规定的增值税起征点 20 000元，则李某

应纳增值税=20 000.97×3%=600.03（元），税后收入=
20 601-600.03=20 000.97（元）。

方案二：将月含税销售收入额降至20 599元。则不含

税销售收入额=20 599÷（1+3%）=19 999.03（元），未超过

当地规定的增值税起征点 20 000元。因此，免征增值税，

税后收入=20 599（元）。

由此可见，方案二比方案一少缴纳增值税 600.03元

（600.03-0）、多获取收入598.03元（20 599-20 000.97），因
此，应当选择方案二。

筹划点评：起征点的纳税筹划仅适用于小规模纳税

人销售额刚刚达到或超过起征点的情况，因此，其在实务

中的应用空间较小。

【注】本文系 2013年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资助项

目“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的相关企业税收政策应用研究”

（项目编号：2013RKA07010）的阶段性成果，以及 2012年

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资助项目“小微企业税收政策应

用研究”（项目编号：2012RKA07040）的阶段性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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